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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董宪民

都说母乳是婴儿成长

最自然、 最安全、 最完整

的天然食物， 但阳阳 （化

名） 却从出生开始就没有

喝上妈妈的母乳。 只因医
院闹了个乌龙， 术前检查

时医院查出阳阳的妈妈李
女士是 “小三阳”， 便建

议人工喂养孩子。 在李女

士打了回奶针后， 医院才

发现之前检查报告有误。

李女士认为正是由于医院

的误诊， 导致阳阳不能正
常母乳喂养。 阳阳一家也

因此与医院发生了纠纷，

索赔人工喂养费、 精神损

害抚慰金。 近日， 经过普

陀区医调委的调解， 这起
母乳喂养权的纠纷终于落

下了帷幕。

检验报告闹乌龙

母乳喂养成空谈

从怀孕初期， 李女士就了解到

了母乳喂养的好处， 她也因此坚定

了用母乳喂养孩子的决心。 近临产

期， 她入住了普陀区某二级甲等医

院， 经产前检查胎儿宫内窘迫、 胎

膜早破， 需行剖腹分娩。 术前检查

医院出具的肝功检验报告 HBSAg：

阳性。 这也意味着李女士有“小三

阳”。

于是， 临床医师立即告知李女

士“小三阳产妇不宜母乳喂养婴

儿， 以免将肝炎传染给孩子”。 尽

管万分舍不得孩子没有母乳， 但为

了孩子的安全着想， 李女士还是同

意注射回奶针。

然而事后， 医院检验科发现前

期检验报告可能有误， 建议复查。

经复查， 李女士的肝功显示为阴

性， 说明前期检验报告错误。 然而

此时， 新生儿阳阳已经没有机会吸

上妈妈的乳汁了。 为此， 李女士及

其家属与医院发生了纠纷。

李女士一家认为这是一起医疗

事故， 由于医方检验报告错误， 在

没有进一步复查核实的情况下就给

李女士注射了回奶针， 导致阳阳不

能正常母乳喂养， 于是， 向医方提

出了婴儿人工喂养费、 精神损害抚

慰金 5万元的赔偿诉求。

而医院则认为， 给予回奶的药

物注射是经李女士本人同意后注射

的， 并且没有造成产妇人身损害的

后果， 故不同意赔偿。 双方多次协

商均未果。

缜密分析

打下调解基础

该纠纷委托了普陀区医调委进

行调解。 接到案件后， 按惯例医调

委集体讨论了此案， 根据病历资料

和双方的观点对此案提出分析意

见。 从案件的医疗行为来看， 大家

一致认为， 医方违反了卫生部制定

的诊疗护理规范所规定的查对制

度， 检验科在写报告时没有认真进

行查对， 将肝功阴性写成肝功阳

性， 构成医疗过错； 主治医师看到

此报告与产前检查报告不一致时也

未进行复查， 就作出医嘱： “小三

阳产妇不宜母乳喂养婴儿， 建议给

予回奶的药物注射”， 构成未尽诊

疗义务的过失。 医方的过失行为和

婴儿不能正常母乳喂养的损害后果

之间， 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

是按卫生部门制定的“医疗事故分

级标准”， 没有造成患者明显人身

损害的后果， 患方认定这是一起医

疗事故有点欠妥。

其次， 分析该案该不该补偿，

应补偿多少？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过

错责任原则， 医方应对自己的医疗

差错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

损害后果不仅是指人身损害， 也包

括财产的损失。 由于医方的过错，

本可以母乳喂养婴儿的， 现因打了

回奶针只能人工喂养婴儿， 必然增

加了患方的经济负担， 医方不予补

偿是没有道理的。 医调委将分析意

见与医方沟通后， 得到了医方的认

可， 同意给予患方适当的精神补

偿。 但是， 医方的补偿和患方的诉

求两者差距很大。

入情入理

调解水到渠成

此时， 调解员将重点放在与患

方当事人的沟通上。 在耐心听取当

事人关于纠纷事实陈述后， 调解员

询问李女士： “你提出的 5 万元赔

偿要求有什么法律依据？” 当李女

士无言以对时， 调解员向当事人宣

传讲解了国家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规

定， 适用的是有限责任原则， 即享

受基本医疗、 赔偿数额要与实际损

害相当的原则；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法律虽无具体的数额规定， 但

法律精神是既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

程度、 侵权手段、 方式， 又要考虑

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 及当地居

民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精神。

调解员还特地聘请了儿科专家

和李女士一家沟通， 让她明白婴儿

人工喂养的科学知识， 并非是奶粉

越多越好， 人工喂养的婴儿应根据

需要喂养， 以避免过度进食， 4 个

月后开始逐渐增加辅料， 李女士听

后表示非常感谢。

在与患方沟通后， 调解员建议

医方主动上门去和患方沟通， 医方

听取了调解员的建议， 由医务科

长、 主治医生拿着鲜花、 拎着水果

上门向李女士赔礼道歉， 医方的诚

意缓和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双方都

表示愿意坐下来协商解决。 调解员

看到解决纠纷的时机已水到渠成，

于是适时将调解建议和盘托出。 最

终，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平息

了纷争。

【调解点评】

调解员在解决医疗纠纷时应坚

持法治原则 ， 依法办理 ， 客观公

正。 医患纠纷中患者需要的不仅仅

是经济的赔偿， 更是情绪的宣泄与

心灵的抚慰， 人民调解员应站在双

方立场， 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为医

患双方考虑， 真情实意解决双方之

间的矛盾。 但当涉及到法律方面的

问题， 必须依法处事， 无私办理。

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要有相应的专

业知识 ， 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文

件， 让医患双方共同接受。

在此案中， 医调委先是通过集

体讨论， 集中多位调解员丰富的知

识与经验， 给出公正合理的建议，

使其更加专业、 客观、 合理。 患者

因为医方的检验报告错误导致婴儿

不能正常母乳喂养， 遂认定为医疗

事故， 要求医方进行一定数额的金

钱赔偿。 这时就需要调解员公正客

观的专业分析， 根据相关法律的责

任认定，认定其为医疗纠纷。在此基

础上，通过对医患双方的耐心劝说，

细心沟通， 并为患方在育儿方面提

供了专业的知识指导， 同时建议医

方上门道歉看望患者， 让双方进行

沟通协商，从而达成和解意见。明确

双方的利益关系， 理顺责任承担的

法律关系 ， 找到双方的矛盾纠纷

点， 获取双方信任， 公正合理地坚

持法律原则， 是人民调解员在处理

医患纠纷时的准绳。

医院误检“小三阳” 产妇索精神赔偿
普陀区医调委缜密分析成功调解医疗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年近六旬的李阿姨去

饭店吃饭， 没想到当天正
好下着磅礴大雨， 走到酒

楼门口不慎摔了一跤。 去

医院就诊发现右腕骨折，

鉴定为十级伤残。 由于酒

楼在事发处没有任何的提
醒注意， 自知理亏的酒楼

方先期支付了李阿姨的医

药费和伤残鉴定费。 但对
于后期的损害赔偿， 双方

在金额上陷入了僵局， 最
终找到了闵行区江川路街

道调委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经过实地走访
了解情况后， 找准思路，

耐心沟通 ， 通过 “背靠
背 ” 调解方法 ， 以理服

人， 双方各让一步后， 调

解成功。

【案情】

2017 年 10 月 30 日， 李阿姨

随同家人前往某酒楼就餐， 正赶上

雨大路滑， 一不留神在餐厅门口摔

倒了。 摔伤后的李阿姨马上被送往

医院就诊， 医生诊断为右腕周骨骨

折。 李阿姨随后又对伤残情况做了

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为十级伤残。

在知晓李阿姨的伤情和就医情

况后， 酒楼当即支付了医药费及伤

残鉴定费。 由于李阿姨担心伤残情

况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生活， 因此提

出了相应的损害赔偿。 而对于李阿

姨提出的赔偿金额， 酒楼认为数额

过高不愿接受。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 李阿姨找到了闵行区江川路

街道调委会， 希望能通过调解解决

问题。

【调解】

2018 年 1 月 9 日， 江川路街

道调委会受理该调解案后， 调解员

为深入了解案情， 走访了事故发生

地， 向在该酒楼用餐的客人了解对

餐厅安全防范措施的看法。 多数客

人表示酒楼的安全防范设施设置得

并无不妥， 至于餐厅门口地滑， 他

们认为自己稍稍注意就可以了； 但

也有部分客人表示， 酒楼有责任对

前来用餐的客人做好提醒注意义

务。 随后， 调解员向当日在场的餐

厅服务员询问了情况， 得知事发当

日， 外面下着磅礴大雨， 客人进进

出出致使地面更加湿滑。

对现场进行走访后， 调解员按

照事前约定的时间， 前往街道调委

会调解室， 对双方当事人展开调

解。 手缠绷带的李阿姨告诉调解

员， 她今年已经 58 岁了， 没想到

吃个饭还能摊上这样的事情。 自己

年纪大了， 自愈能力比较弱， 而这

次的伤病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很大

的创伤， 因此要求酒楼赔偿伤残

费、 护工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等共计 10 万元。 在李阿姨和调解

员交谈时， 酒楼的负责人高女士也

到了， 她一来便对受伤的李阿姨表

达了歉意及问候， 但谈到 10 万元

的赔偿款时高女士也面露难色， 她

表明虽然赔偿是必须的， 但赔偿金

额有点无法接受。

眼看局面僵持， 调解员决定采

取“背靠背” 的调解方法， 分别对

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 首先， 调

解员单独和李阿姨进行了沟通。 李

阿姨说， 出于对自己年龄的顾虑，

担心这次的骨折会对今后的老年生

活留下安全阴影， 因此提出了 10

万元的赔偿数额。 调解员对李阿姨

提出该笔赔偿数额的要求表示理

解， 但同时也告诉李阿姨， 餐厅固

然要为这次的意外负一定责任， 但

是李阿姨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对

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就餐的环境应

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 因未尽到合

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摔倒受伤， 自身

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因此希望李阿

姨能够适当降低赔偿金额。 随后，

调解员又和酒楼的负责人高女士进

行了单独的沟通， 赞扬了她积极承

担责任的态度， 然后向她介绍了李

阿姨的年龄情况， 希望酒楼一方能

够考虑到老人的身体、 心理等状

况， 适当做一些让步， 弥补老人在

这次摔倒事件中受到的身心惊吓，

让整个事件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最终，在调解员劝说帮助下，双

方达成一致，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

书。 至此，该纠纷得到妥善化解。

【点评】

安全保障义务在 《侵权责任

法》、 《消费者权益保障法》 等法

律中均有明确规定， 饭店、 宾馆、

商场等公共场所， 管理人应当对进

入该场所人员的人身、 财产依法承

担安全保障义务。

在调解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均

秉持着解决问题的原则友好协商，

调解员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双方的

思想疏导工作 ， 依法依规进行劝

导， 促双方很快就本案争议的赔偿

金额达成了共识。

现实中对簿公堂的事例屡见不

鲜， 在此过程中因果关系、 过错大

小、 赔偿标准的确定都是双方争辩

的关键点， 所以作为管理者应当提

高警惕， 注意场所的安全防护， 在

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

自身权益维护， 此外， 受害者也应

当注意保留证据， 及时主张权利，

以防错过诉讼时效产生不利法律后

果。

雨天去酒楼就餐摔残 该赔多少钱引争议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委会找准思路耐心沟通化解纠纷


